
金诚同达国际争端解决 
&跨境投资业务 

2018.05.31 
中国·杭州 

全球化背景下的 
中美国际争端解决多元化 

杨  晨 



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创立于1992年，已发展

成为中国境内规模较大、极富活力的律师事务

所之一。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总部位于北京，

在上海、深圳、合肥、成都、杭州、西安、沈

阳、济南设有分所。 

境内机构 

9+ 

合伙人 

200+ 

全球网络 

188+ 



北京市律师协会反倾销及WTO专业委员会主任 

中国贸促会经贸摩擦法律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全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国际贸易争端解决专家委员 

深圳WTO事务中心特聘法律专家 

中国国际贸易经济委员会仲裁员 

北京市首届十佳青年律师 

ALB, 中国15佳律师新星 

Chambers (钱伯斯), 国际贸易领先律师 

Asialaw (亚洲法律)，并购类领先律师 

跨境争端解决 

在国际争端解决领域，杨晨律师多次代表中国政府、产业和企业应对各类司法诉讼和行政调查，

包括但不限于反倾销调查、反补贴调查、保障措施调查、WTO争端解决、反垄断调查、337调

查、商事仲裁等等。杨晨律师经常应邀参加有关政府部门、协会和社会团体关于国际争端解决和

救济的专项研究和论证工作，并做过大量专题演讲。杨晨律师还为大量国内外进出口企业就国际

贸易和投资安排、关税、原产地等事宜提供法律咨询。 

杨晨律师连续8年被钱伯斯评为全球国际贸易争端解决第一梯队律师。 

跨境投资业务 

杨晨律师还在公司跨境并购/投资领域具备丰富的经验。为VC/PE、金融机构、跨国公司、大中型

国有企业和民企在投资/并购中提供法律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基金设立和管理、股权投资、境外投

资、银团贷款、经营者集中申报等领域，涉及的产业包括矿产资源、房地产、IT、机器设备制造、

食品饮料、等行业。 

杨晨律师被国际著名法律杂志Asia Law（亚洲法律）评为在公司/并购法律服务领域的“Leading 

Lawyer（领先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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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涉诉情况（按国别） 

仲裁 民事诉讼 刑事诉讼 行政处罚 

中国企业境外涉诉情况 



国际贸易领域的争端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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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WTO有关国际贸易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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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争议解决渠道 



我国自1982年至今已有132个双边协定，主要涉及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公平竞争、权益保护等方面。 

通过双边协定解决国际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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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多边组织）争端解决 



IT IS NOT ENOUGH! 



中美贸易争端解决多元化 

反补贴 

国际争端解决 
焦点 

保障措施 

337调查 

出口管制调查 

301调查 
超级301调查 

WTO争端解决 
反垄断 

232调查 

反倾销 WTO 
争端解决 



•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017年8月14日签署行政备忘录，称中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有关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的措施对
美国的经济利益造成消极影响，指示美贸易代表依据《1974年贸易法案》第302（b）条对上述措施进行调查。据此，
美国贸易代表处启动了本次301调查。 

• 2017年8月18日，美国贸易代表处发布立案公告”。 

 

 

2017年9月28日 

提交书面意见 

2017年10月10日 

听证会 

2017年10月20日 

提交书面反驳意见 

2018年3月22日 

特朗普政府发布对
中国的制裁措施 

01 

02 

03 

04 

启动 

301调查 

1. 美国301调查 



对华投资：通过对在华美国企业进行规制和干预，
要求其向中国企业进行技术及知识产权转让，或向
在华美国企业施加此方面的压力。中国政府对在华
美国企业的此种规制和干预行为主要包括：制定任
意性行政许可程序、规定合资企业所应满足的要
求、规定外国资本投入上限、地方政府采取非透明
性措施等。 

知产贸易：通过实施相关法律、政策并采取相关行
动，阻碍美国公司在与中国公司进行技术许可或转
让谈判时设立市场化条件。例如，《中华人民共和
国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中，强制规定了赔偿条款
（terms of indemnities）及进口技术改进成果的
归属。 

对美投资：指令中国公司为获得前沿科技及
知识产权收购美国公司，或对此提供不公平
的便利支持，从而引发相关科学技术在中国
政府认为重要的行业内进行大规模交易。 

知产保护：指令或支持未经授权侵入美国商业计算
机网络的行为，或通过网络窃取美国知识产权信
息、商业秘密、贸易秘密等，从而为中国公司提供
竞争优势。 1. 针对中国歧视性许可政策的WTO诉讼。 

2. 对航天航空、信息通讯和机械类等产品加征
25%关税；4月6日公布清单。 

3. 对美投资限制。 
 

1. 美国301调查 

301调查对中国的指向： 



程序 

措施 
 

2018年3月8日，特朗普宣布将对钢铁产品加征

25%关税，针对铝产品加征10%关税。 

 

2018年3月23日，中国政府宣布反制措施，发布

两类清单，分别拟征收15%和25%的关税。 

2. 美国对钢铁、铝和汽车的232调查 

2017年4月，美国商务部发起对钢铁和铝调查

2018年1月，美国商务部完成上述调查。 

2018年3月，特朗普下令要求美国商务部对汽

车、卡车及零部件启动国家安全调查 



2. 制裁与反制裁措施 



2. 美国对钢铁和铝的232调查 



3. 美国对中国卡客车轮胎双反案 

2017年2月23日凌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经过投票，以3:2的结果裁定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卡车和客车轮胎产品，

没有对美国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损害威胁。 



2016年5月26日，美国国际贸易委

员会针对中国11家大型钢材生产集

团及其关联企业发起337调查。 

垄断 

商业秘密 

虚假原产地 

337调查 
诉点 

 

4. 美国对华钢铁产品337调查案 



   4. 美国对华钢铁产品337调查案 

北京时间2018年3月19日，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终止对
华钢铁产品337反垄断调查。
至此，历经近两年的艰苦抗
辩，本次调查最终以中国钢
铁行业的全面胜诉而告终。 

中方派出数十人的代表团
参加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的听证会。 



光伏产品 

4年 

3年 第一年将对前120万台进口洗衣机征收20%关税，税率在第二和第三

年递减为18%和16%；对超过这一额度的进口洗衣机，第一年将征

收50%关税，税率在第二和第三年递减为45%和40%。 

洗衣机产品 

美国将设定2.5吉瓦的免税配额，对超过此配额的进口产品第一年

征收30%关税，税率在此后三年递减为25%、20%、15%。 

5. 对洗衣机和光伏产品采取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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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起 
反垄断诉讼 

历时十年 

峰回路转 

河北维尔康制药 

6. 美国对中国维生素C反垄断诉讼 

C 2018年1月12日，美国
最高法院批准 Animal 
Science Products, Inc.
等公司的申请，决定调
卷审理其与河北维尔康
制药有限公司反垄断纠
纷一案。 

最高法院决定审查： 
1）美国法院是否有权审
查外国政府对其国内法
的解释； 
2）“国际礼让”原则的
适用。 

一 审 判 决 赔 偿 原 告 方
1.5323亿美元，二审撤销
初审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裁决理由是“国家行为原
则”、“外国主权强制”及
“国际礼让”。 

2005-2015年 



01 

02 

03 

“双反”终裁结果 

• 美国商务部认定：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国

家，在反倾销调查中继续使用替代国计算

方法。 

•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2018年3月15日四

名委员投票认定存在实质性损害。 

政府享有分配资源的裁量权 
中国政府持续享有和行使着分配资源

的裁量权，以实现具体的经济目标。 

中国政府部门的体制结构以及中国政府及中

国共产党通过该体制实施的控制，导致中国

经济被严重扭曲，因而中国经济的运行中仍

存在着广泛的非市场经济情形。 

管理体制与经济制度 
这些非市场经济情形根深蒂固地建立

在中国“一党治国”的体制和管理特

征之上，也建立在“国有企业是国民

经济的主导力量”的法律规定之上。 

中国经济形态 

7. 美国对中国铝箔双反案 



   

2001 2016 2016 2018 

2001年12月11日，中国签订的《入世
议定书》第15条规定，其他国家在对华
反倾销调查中可以使用“非严格比较方
法”（即替代国方法）确定正常价值，
但应当在中国入世15年后终止。 

2016年12月11日后，15年期
限过去，欧美等国仍然在对华
反倾销调查中继续使用替代国
方法，从而违反了《入世议定
书》第15条的国际法义务。 

2016年12月12日，中国向世界贸易组
织提交磋商请求，要求就欧美的违法措
施进行磋商，正式启动世贸争端解决程
序。 
 

目前，诉美案件已经结束磋商，
诉欧案件正处于专家组阶段。 
 

8. 中国诉美国和欧盟替代国制度案 



2012 2012 2014 2015 2015 2017 

起诉 
2012年7月，针对反倾销原始
调查终裁结果提起诉讼。 

第1次重新裁决 
2015年4月，美国商务部做出
第一次重新裁决。声称有意义
的差异是A-A算法零税率而A-
T算法会导致一个高于可忽略
不计的倾销幅度。 

第3次判决  
2017年7月，法院针对美国商务部的第二次
重新裁决（坚持了其第一次的重新裁决）做
出判决，继续不认可美国商务部的解释。法
院将本案发回商务部重审。 

 

反倾销原始调查终裁 
2012年5月作出反倾销原始调查终裁，
认定了6.62%的反倾销税。美国商务部
在计算中，对所有的销售适用了归零的
做法（A-T），而不是仅对构成5.04%
税率的10笔目标倾销交易适用归零做
法。 

第1次判决 
2014年9月，法院第一次判决，发回美
国商务部重审，要求商务部解释在天海
案中A-A做法及A-T做法之间所存在的
“有意义的差异”以及该差异是如何支
持最终对所有销售适用A-T做法。 

第2次判决  
2015年10月，法院针对美国商务部的第
一次重新裁决做出判决，不认可是美国商
务部的解释，认为这只是把结果进行了描
述而没有说明实质性差异。故，法院将本
案继续发回美国商务部重审，要求按照之
前的要求解释“有意义的差异” 

2017 

反倾销税令撤销  
2017年8月，商务部向法院
提交第三次重新裁决，最终
裁定天海反倾销税率为零。
同月，法院支持了该重新裁
决。2017年10月，商务部发
文撤销对天海的反倾销税令。 

 

9. 美国司法诉讼（天海公司气瓶反倾销案） 



10. 厉害了，我的国之坚韧的浙江企业 



态度很重要 学会应对挨打，也要学会
打击对手 
 

国际争端全球化、多样化 
是机遇，也是挑战 

总结 



金诚同达国际争端解决 
&跨境投资业务 

    THANK YOU ! 

杨晨 律师 
yangchen@jtnfa.com 

010 5706 8027 
188 1108 6586 



金诚同达国际争端解决 
&跨境投资业务 



金诚同达国际争端解决&跨境投资业务 

金诚同达作为中国政府的律师直接参加WTO争端

解决和中欧、中美双边投资条约的谈判。金诚同

达同时入选商务部境外投资、WTO、国际贸易救

济和贸易壁垒四个律师库，而仅有三家中国律所

同时入选四个律师库。 

金诚同达最重要的核心竞争优势之一来源于本所
的律师与中国政府部门的良好合作关系。在来到
金诚同达工作之前，我们的律师很多都有在政府
部门工作的经验。金诚同达也曾多次被邀请参与
法律文件的起草及分析工作，并曾多次向立法、
司法及行政部门提交法律意见。 



代表中国政府的典型案例（一） 

双边贸易投资和WTO事务 

 协助中国政府与欧盟就双边投资协议进行谈判 

 协助中国政府研究并起草外国投资法 

 协助中国政府起草对外投资条例 

 协助中国政府就多个自由贸易区协定进行谈判 

 协助中国政府就瓜达尔港交接事宜进行谈判 

 协助中国政府作为第三方参加巴西诉美国陆地棉案
（DS267）专家组阶段，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代表中国政府作为第三方参加美国诉墨西哥牛肉大米案
（DS295） 

 代表中国政府作为第三方参加印尼诉韩国纸反倾销案
（DS312） 

 代表中国政府作为第三方参加韩国诉日本紫菜案
（DS323） 

 代表中国政府作为第三方参加美国诉韩土耳其大米案
（DS334） 

 代表中国政府作为被诉方参加美国诉中国出版物案
（DS363） 

 代表中国政府作为第三方参加美、日、台诉欧盟WTO
信息技术产品关税待遇案（DS375） 

 代表中国政府作为起诉方参加中国诉美国轮胎特保案
（DS399） 

 代表中国政府作为被诉方参加美国诉中国电子支付案
（DS413） 

 代表中国政府作为起诉方参加中国诉美国冷冻暖水虾归
零案（DS422） 

 代表中国政府作为被诉方参加墨西哥诉中国纺织品和服
装补贴案（DS451） 

 代表中国政府作为被诉方参加日本诉中国高性能不锈钢
无缝管反倾销案（DS454） 

 代表中国政府作为被诉方参加欧盟诉中国高性能不锈钢
无缝管反倾销案（DS460）  



代表中国政府的典型案例（二） 

反倾销调查 

 代表中国政府应诉加拿大对华汽车挡风玻璃
反倾销调查 

 代表中国政府应诉加拿大对华黄原酸盐反倾
销调查 

 代表中国政府应诉加拿大对华碳钢管件反倾
销调查 

 受中国政府、轻工商会和中国家具协会委
托，在美国对华木制卧室家具反倾销调查案
代理申请木制卧室家具“市场导向行业”测
试 

反倾销调查 

 代表中国政府应诉美国对华太阳能电池板反补贴原始调查调查和复
审调查 

 代表中国政府应诉美国对华非公路用轮胎反补贴调查 

 代表中国政府应诉美国对华橡胶磁铁反补贴调查 

 代表中国政府应诉美国对后拖式草地维护设备反补贴调查 

 代表中国政府应诉美国队钢格板反补贴调查 

 代表中国政府应诉美国执行WTO的DS379案裁决而发起的129程序 

 代表中国政府应诉加拿大对华复合地板反补贴调查和再调查 

 代表中国政府应诉加拿大对半导体冷热箱反补贴调查和再调查 

 代表中国政府应诉美国对华暖水虾反补贴调查 

 代表中国政府应诉澳大利亚对华热轧钢板反补贴调查 

 代表中国政府应诉美国对华镀锌钢反补贴调查 

 代表中国政府应诉美国对华货车和卡车轮胎反补贴调查 

 代表中国政府应诉美国对华不锈钢反补贴调查 



保障措施和特殊保障措施调查 
 代表中国政府参加加拿大钢铁保障措施调查 

 代表中国政府应诉加拿大对华户外烧烤架特保调查 

 代表中国政府应诉美国对华轮胎特别保障措施调查 

纺织品保障措施调查 
 针对美国根据《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第242段对中国纺织品提起的保障措施调查，代表中国政府参与调
查，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针对土耳其根据《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第242段对中国纺织品提起的保障措施调查，代表中国政府参与调
查，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研究项目 
 受商务部委托，研究美国所有232国家安全调查案例 

 受商务部委托，就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案件数据库立项研究并出版《国外对中国产品反倾销、反补贴、保障
措施案例集（美国卷）》 

 受商务部委托，对美国337条款立项研究 

 参与多哈回合谈判，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受商务部委托，就各国“反倾销复审制度比较研究”提供专家意见 

代表中国政府的典型案例（三） 



 

 

 

 

 
中国牧工商（集团）总公司收购苏丹

苜蓿草项目的控股权 

约1.4亿美元 

收购方律师 

 

 

 
 
 

河钢集团有限公司收购塞尔维亚最
大的国有钢厂斯梅代雷沃钢铁公司 

约10亿欧元 

收购方首席律师 

2016年4月协议签署 

 

 

 
中国牧工商（集团）总公司收购新
西兰两家乳制品加工厂的控股权 

4亿元人民币 

收购方律师 

2016年2月 

 

 

 

 
ACE global 收购Chubb 

33亿美元 

收购方律师 

2016年1月 

 

 

 

 
安邦保险收购Fidelity Guaranty & 

Life 

15.9亿美元 

出售方律师 

 

 

 

 
Dexter Axle Holding Company收购
AL-KO Vehicle Technology GmbH 

100%股权 

3.7亿欧元 

收购方律师 

 

 

 
河钢集团有限公司牵头中方联合体

收购PMC公司74.5%股权 

8亿美元 

收购方首席律师 

2013年8月 

 

 
西部矿业收购加拿大Inter-Citic矿业
公司（加拿大上市公司）100%股权 

2.5亿加元 

收购方律师 

2012年1月 

 
)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601600)收购
加拿大南戈壁 

9.25亿美元 

收购方律师 

2012年9月 

 

 

 
广博股份收购Geoswift100%股权 

3.3亿美元 

出售方律师 

2016年1月协议签署 

 

 

 
河钢集团有限公司收购钢铁贸易商

德高控股有限公司51%股权 

4亿美元 

收购方首席律师 

2015年6月 

 

 

 

 
Primary Group收购Pan Asian 

Alliance Ltd.  

890万美元 

收购方律师 

2015年5月 

境外并购典型案例（一） 



 

 

 

 

代表河北钢铁及其他方为其在南非建
设500万吨钢铁厂提供法律服务 

45亿美元 

首席法律顾问 

 

 

 

 

 

中国铝业收购永辉焦煤资源（香港
上市公司） 

23.9亿港元 

收购方律师 

 

 

 

 

 

代表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
司收购印尼破产公司 

首席法律顾问 

 

 

 

 

 

代表中国铝业和中铝国贸公司早亚洲
某国收购战略性矿产资源（含境外煤

炭采购及境外融资） 

1.25亿美元 

收购方律师 

 

 

 

 

中国铝业收购某总部位于欧洲的全
球性港口贸易物流公司 

1亿美元 

收购方律师 

 

 

 

 

代表国内某特大型钢铁集团收购澳
大利亚某矿业公司的部分资产 

约33亿美元 

收购方律师 

 

 

 

 

代表中国东盟投资基金（China-

ASEAN Fund）拟对印度尼西亚的
农业资产进行股权投资 

首席法律顾问 

 

 

 

代表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收购某
德国公司的汽车生产线 

首席法律顾问 

 

 

 

代表山东潍柴集团收购法国一家旅游
制造商 

收购方律师 

 

 

 

 

代表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
司对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破产公

司进行股权投资 

 

 

 

 

 

 

 

豫北（新乡）电动转向器有限公司
收购某美国电动转向器公司 

收购方律师 

 

 

 

 

 

代表Penn & Engineering 在全球
范围内拟收购Dirak集团 

首席法律顾问 

境外并购典型案例（二） 



 

 

 

 

 

安徽丰原集团有限公司设立合资公司 

1400万美元 

收购方律师 

项目进行中 

 

 

 

 

 

 

融创中国收购莱蒙国际境内项目公
司 

44亿人民币 

收购方律师 

2016年5月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多
家公司控股权 

77.44亿元 

收购方律师 

2016年3月 

 

 

 

 

 

澳联邦和亚开行投资杭州商业银行项
目 

出售方律师 

 

 

 

 

融创中国收购融创绿城合资公司项
下项目公司 

40亿人民币 

收购方律师 

2015年6月 

 

代表某中国主权基金就其与其他中
方投资主体组成的中方联合体拟收
购某大型跨国企业照明业务80.1%

股份 

3.3亿美元 

收购方律师 

 

 

 

Pernod Ricard China Wines Ltd.

收购中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
公司广夏（银川）贺兰山葡萄酒有
限公司的葡萄园和葡萄酒生产业务

并共同经营 

收购方律师 

 

 

 

担任HSBC出售其保险经纪业务资
产 

出售方中国律师 

 

 

 

 

融创中国收购佳兆业境内项目公司 

24亿人民币 

收购方律师 

2015年2月 

 

 

 

 

 

LIMETREE CAPITAL PARTNERS

旗下We Park Investments在中国
系列收购 

3亿美元  

收购方律师 

 

 

 

China Reform Investment Funds 

(Limited Partnership)中国境内系
列收购 

33亿美元 

收购方律师 

项目进行中 

 

 

 

 

City Group投资中国某商业银行项
目 

担任外方City Group法律顾问 

境外并购典型案例（三） 


